附件1

《住房公积金统计调查制度》修订说明

《住房公积金统计调查制度》修订的内容主要包括：

一、人员调查部分

（一）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人员结构情况表（建金2-1表）

1.在年龄段中增加“2000年及以后出生”，删除“1960年以前出生”。

2.调整“职称”细分类别。将“初级经济类、初级会计类、初级工程类、初级其他类、中级经济类、中级会计类、中级工程类、中级其他类、高级经济类、高级会计类、高级工程类、高级其他类、无”调整为“正高级工程师、高级工程师、工程师、助理工程师、技术员；正高级会计师、高级会计师、会计师、助理会计师；正高级统计师、高级统计师、统计师、助理统计师；正高级经济师、高级经济师、经济师、助理经济师；正高级审计师、高级审计师、审计师、助理审计师，其他，无”。

3.删除“第一学历”和“第一学历专业”。

4.“最高学历专业”中，增加“管理类”。

（二）住房公积金监管机构人员情况表（建金2-2表）
1.删除“第一学历”和“第一学历专业”。

2.调整“职务”细分类别，将“1正、副司级  2正、副处长  3正、副调研员  4正、副主任科员  5正、副科长6科员”调整为“1厅局级正职  2厅局级副职  3县处级正职  4县处级副职  5乡科级正职  6乡科级副职  7无”。

3.新增“职级”指标项。

（三）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人员情况表（建金2-3表）

1.调整“工作单位职务”细分类别。将“10政府机关正、副部级  11政府机关正、副厅局长  12政府机关正、副处长  13政府机关正、副主任科员  14政府机关正、副科长                  15政府机关科员”调整为“10政府机关正、副部级                11政府机关正、副厅局长及一级、二级巡视员  12政府机关正、副处长及一至四级调研员  13政府机关正、副科长及一至四级主任科员  14政府机关一级、二级科员”。   

二、业务运行部分

（一）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情况表（建金3-1表）

1.调整“个人住房贷款逾期贷款额”细分类别。由“逾期3-5期、逾期6期及以上”调整为“逾期1期应还未还的贷款本金额、逾期2期应还未还的贷款本金额、逾期3期应还未还的贷款本金额、逾期4期应还未还的贷款本金额、逾期5期应还未还的贷款本金额、逾期6期应还未还的贷款本金额、逾期6期(不含)以上应还未还的贷款本金额；逾期1期未归还的贷款本金余额之和、逾期2期未归还的贷款本金余额之和、逾期3期未归还的贷款本金余额之和、逾期4期未归还的贷款本金余额之和、逾期5期未归还的贷款本金余额之和、逾期6期未归还的贷款本金余额之和、逾期6期(不含)以上未归还的贷款本金余额之和”。

2.调整“逾期贷款笔数”细分类别。由“逾期3-5期、逾期6期及以上”调整为“逾期1期、逾期2期、逾期3期、逾期4期、逾期5期、逾期6期、逾期6期(不含)以上”。

（二）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分类情况表（建金3-3表）
1.将“个人自愿缴存”调整为“灵活就业人员缴存”。

2.在“住房消费提取”中，增加“老旧小区改造”，删除“自住住房物业费”。

（三）年度信息披露统计表（建金3-4表）

1.将“个人自愿缴存”调整为“灵活就业人员缴存”。

2.调整“收入”细分类别，由“1.低收入2.中等收入3.高收入”调整为“1.收入低于上年当地社会平均工资2.收入介于上年当地社会平均工资1倍（含）-3倍之间3.收入高于上年当地社会平均工资3倍（含）”。

3.调整“开户”细分类别，由“1年内开户、1年（含）-2年开户、2年（含）-3年开户、3年（含）-4年开户、4年（含）-5年开户、5年（含）以上开户”调整为“其中 1年（含）内开户、1年（不含）-5年（含）内开户、5年（不含）以上开户”。

4. 调整“贷款笔数按担保类型分类”和“贷款金额按担保类型分类”细分类别，由“1.用所购住房进行抵押  2.用其他住房进行抵押  3.担保机构全程保证  4.自然人保证  5.质押  6.其他担保”调整为“1.用所购住房进行抵押

2.用其他住房进行抵押  3.房地产开发企业阶段性保证  4.担保机构阶段性保证  5.担保机构全程保证  6.自然人保证  7.质押  8.其他担保”。

5.在“贷款笔数按贷款用途分类：2.购二手房”中，增加“其中.保障性住房”。

6.将“贷款金额按公积金贷款次数分类：1.首次2.二次3.三次及以上”调整为“贷款金额按支持职工购房套数分类：1.首套2.二套”。

7.将“贷款笔数按公积金贷款次数分类：1.首次2.二次3.三次及以上”调整为“贷款笔数按支持职工购房套数分类：1.首套2.二套”。      

8.在“住房消费类提取”中，增加“老旧小区改造”，删除“自住住房物业费”。

9.将“当年通过提取支持职工购房面积（包括购房提取和商业贷款还贷提取，不含公积金贷款还贷提取）”调整为“当年通过提取和贷款支持职工购房面积”。

10.将“当年通过提取支持职工购房金额（包括购房提取和商业贷款还贷提取，不含公积金贷款还贷提取）”调整为“当年通过提取和贷款支持职工购房金额”。

11.增加“当年通过提取和贷款支持职工购房人数”和“当年通过提取和贷款支持职工租房、购房人数”。

12.在增值收益部分增加“当年调整待分配增值收益”。

13.将涉及“廉租住房（公共租赁住房）”的表述调整为“公共租赁住房（廉租住房）”。

14.删除“历史遗留风险资产”及其子项。

（四）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情况表（建金3-5表）

1.将“个人自愿缴存”调整为“灵活就业人员缴存”。

2.删除附表3，即删除“继续阶段性适当降低企业缴存比例”“切实规范缴存基数上限”和“扩大缴存比例浮动区间”。

（五）住房公积金贷款结构分析表（建金3-6表）

1.将“个人自愿缴存”调整为“灵活就业人员缴存”。

2.将“公积金贷款使用：1.首次2.二次3.三次及以上”调整为“公积金贷款使用：1.首套2.二套”。

3.在“贷款地：异地贷款”增加“其中：由购房地发放贷款的、由缴存地发放贷款的”。

4.在“贷款用途：购二手房”中，增加“其中.保障性住房”。

（六）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情况表（建金3-7表）

该报表为新增月报表，统计灵活就业人员缴存、使用、个人住房贷款情况。

    三、政策调查部分

（一）缴存政策调查表（建金4-1表）

将“是否将缴存住房公积金纳入劳动合同”调整为“是否将缴存住房公积金纳入劳动示范合同或集体合同”。

（二）提取政策调查表（建金4-2表）

1.增加“是否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按月直接支付房租”。

2.将“是否开通定期提取偿还购房贷款本息业务”调整为“是否开通定期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购房贷款本息业务”。

3.在“提取是否影响贷款”中增加“4.其他（请注明）”选项。

4.“支付房租提取金额要求（复选）”调整为“支持房租提取金额要求，其中商品房，其中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”。

贷款政策调查表（建金4-3表）

将“最低首付款比例：%”调整为“首套房最低首付款比例：%，二套房最低首付款比例：%”。

资产和费用部分

（一）办公场所和服务网点用房情况表（建金5-1表）

增加“服务窗口数”和“其中‘跨省通办’专窗数”的统计情况。

五、服务部分

   （一）12329渠道服务情况表（建金6-1表）

新增季报表。统计12329热线座席数量、呼入次数等。

六、主要指标解释部分

1.调整“本期实缴职工人数”指标解释，明确含灵活就业人员。

2.调整“逾期贷款额”“逾期贷款笔数”指标解释。

3.增加“灵活就业人员”指标解释。

4.删除“缴存职工按收入水平分类”“贷款职工按收入水平分类”。

5.将“可节约职工购房利息支出金额”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按照相应期限的最新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测算。

    6.增加“当年通过提取和贷款支持职工购房人数”“当年通过提取和贷款支持职工购房金额”“当年通过提取和贷款支持职工购房面积”“当年通过提取和贷款支持职工租房、购房人数”指标解释。

7.新增“当年调整待分配增值收益”指标解释。

8.补充“二套住房认定标准”。



